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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人力资源管理厅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秘书长 ST/SGB/1997/5号公报,为

了确立人力资源管理厅的组织结构,兹特颂布下列规定: 

第 1节 

一般规定 

 本公报应与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秘书长 ST/SGB/1997/5 号公报一

起实施  

第 2节 

职能和组织 

 2.1 人力资源管理厅: 

 (a) 制定政策 程序和做法以进行秘书处人力资源的管理和服务条件的拟订,

但必须符合 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和大会的指示; 

 (b) 确保这些政策 程序和做法反映在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及其他行政

通告内,并就此编制报告提交大会; 

 (c) 计划和执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征聘 安插 发展和离职; 

 (d) 向任用和升级机构提供政策指导和秘书处支助; 

 (e) 管理人力资源规划 考绩制度 工作人员的发展和训练及职业咨询; 

 (f) 举行工作人员–管理当局的协商; 

 (g) 拟订和执行与工作人员福利和服务条件有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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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制定在世界各地向秘书处提供医疗服务的政策和标准; 

 (i) 向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 

 (j) 为总部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和保健方案; 

 (k) 向联合国(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 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

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提供体检合格证明和政策指示; 

 (l) 实施和管理综合管理资料系统(管理系统),特别是提供有关改变的明确说

明及举办使用者接受程度试验,以授予行政权的方式支助各部和各厅,以及监测这

个系统的运作  

 2.2 本厅如本公报所述分成几个组织单位  

 2.3 本厅由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领导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

长及负责每个组织单位的官员 ,除了本公报所规定的具体职能外 ,履行秘书长

ST/SGB/1997/5号公报所载的适用于其职位的一般职能  

第 3节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 

 3.1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向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负责  

 3.2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通过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就下列事项

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与支助:与整个秘书处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政策和方案的

方向和协调有关的一切事项,即人力资源管理厅执行的或授权执行的,特别是根据

秘书长关于管理本组织人力资源的战略所执行的那些事项;就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

的事项代表秘书长与下列各方协商: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家的代表 政府间机构 国

际组织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与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规划署和组织 以及传播媒介;代表管理当局举行 工

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第八章中设想的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协商  

第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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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4.1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由助理秘书长直属办公室 规则和

条例股 任用和升级委员会秘书处组成 规则和条例股及任用和升级委员会秘书

处各有一名主管,主管向助理秘书长负责  

 4.2 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直属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监督和协调所有行政和管理事项; 

 (b) 监测各方案的执行; 

 (c) 拟订 建议 宣导和执行人力资源政策; 

 (d) 就人力资源管理事项拟订或协调提交大会的报告; 

 (e) 主持工作人员–管理当局的协商; 

 (f) 协调一个工作人员活动 志愿人员和住房支助的方案  

 4.3 规则和条例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a) 根据本组织的法律制度 秘书长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以及联合国行政法

庭的裁定就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提出意见; 

 (b) 起草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以便提交大会; 

 (c) 起草或 协调工作人员细则 和载有规则 政策和程序的行政通知的订

正;就此同管理当局和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协商; 

 (d) 就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和人力资源管理通知的适用向管理人员提供

法律解释,包括在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商方面; 

 (e) 编制和维持 人事手册 及确保其适当的分发; 

 (f) 核可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所有行政通知 情况通报和行政表格的

发出和协调其出版  

 4.4 任用和升级委员会秘书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向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及其在总部的附属机构提供实质支助和行政支助; 

 (b) 提供与任用和升级机构有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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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节 

业务事务司 

 5.1 业务事务司由一名向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负责的司长领导  

 5.2 该司包括七个单位,即规划和管理信息系统处 五个组和人事支助科 每

个单位的主管向该司司长负责  

 5.3 规划和管理信息系统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调编制人力资源预测和制定综合职位/人员管理制度的标准; 

 (b) 以电脑化的信息工具支助人力资源管理厅; 

 (c) 实施和操作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及有关的以电脑管理的人力资源系统; 

 (d) 维持和管理人事资料和申请人档案  

 5,4 五个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管理和监测工作人员应享权利和福利; 

 (b) 就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拟订 职务分类 继承规划 任用和升级机构;工作

人员的就职和离职;以及工作人员-管理当局的协商,提供意见和支助  

 5.5 人事支助科的核心职能是规划和主持征聘,以确保公平的地域和性别均

衡  

第 6节 

专家服务司 

 6.1 专家服务司由一名向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负责的司长领导  

 6.2 本司包括工作人员发展事务处和共同系统与专家事务处,每个处都由三个

下属组织单位组成 工作人员发展事务处和共同系统与专家事务处各由一名处长

领导,处长向司长负责  

 6.3 工作人员发展事务处包括工作人员发展和学习事务处 考试和测验科以

及工作人员顾问处 工作人员发展和学习事务处处长 考试和测验科科长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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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顾问都通过工作人员发展事务处处长向司长负责  

 6.4 工作人员发展和学习事务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评价需要和拟订满足组织和个人的发展和学习需要所需的战略 计划和

政策,以便建立能力以履行本组织的任务;为各级工作人员发展职业支助机制,包括

有系统的训练机会和逐渐采用管理下的工作人员职务分派办法,以发展更多能力和

技巧; 

 (b) 发展和执行核心学习和发展方案,以建立本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能力;提高

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管理能力;使本组织能尽量投资在技术方面;确保继续提高和

更新工作人员的实质性技能;促进对使用多种语文 性别问题和跨文化问题的认识,

以加强本组织利用其多元性的能力; 

 (c) 支持使基于业绩的管理和责任,包括考绩制度,体制化  

 6.5 考试和测验科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办理本国家竞争性征聘考试 从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晋升到专业人

员职类的竞争性考试 P-2 和 P-3 职等所有需要特别语文能力的职位的征聘考

试 在总部征聘一般事务人员的测验 结合口试和候选人的甄选的有组织的面

谈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派任高级职位的有组织的面谈; 

 (b) 管理在总部的实习计划  

 6.6 工作人员顾问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向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可能影响其福祉和生产力的问题--诸如教育 签

证 保险 换工作 退休以及精神调控和解决冲突––提供咨询 信息和援助; 

 (b) 提出意见和参与拟订关于工作人员福利和雇员援助的政策; 

 (c) 在机构间方面提供专家意见和参与关于工作人员福利事项的特设委员

会  

 6.7 共同制度和专家事务处包括共同制度和机构间政策股 报酬和叙级政策

股以及行政法务股 这些单位各有一名股长,通过处长向司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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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共同制度和机构间政策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对关于薪金 津贴和其他服务条件的政策提出意见; 

 (b) 参加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关于与报酬 叙级和

服务条件有关的问题的工作,并与共同制度其他组织合作讨论这些问题; 

 (c) 在审议上述问题时向立法机关提供实务支助  

 6.9 报酬和叙级政策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a) 核可和颁布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和津贴,以及举办

非总部工作地点的薪金调查; 

 (b) 向其他机构就联合国薪酬政策和其他服务条件提供意见; 

 (c) 参与拟订叙级政策和标准,向叙级问题上诉机构提供秘书处服务,并就秘

书长关于组织结构的公报的实质性规定提出意见  

 6.10 行政法务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在联合申诉委员会和联合惩戒委员会代表秘书长处理对行政决定提出上

诉的一切问题; 

 (b) 就与这些职能有关的问题提出政策和法律意见/建议  

第 7节 

医务司 

 7.1 医务司由一名向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负责的司长领导  

 7.2 司长代表秘书长处理与病假有关的事项,还代表本组织处理与索偿事项咨

询委员会和养恤金委员会有关的事项,而且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选

定的医务顾问  

 7.3 本司分成三组,各组分别负责联合国整个秘书处(第 1 组);维持和平行动

(第 2 组);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和项目厅(第 3 组) 各组组长向司

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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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本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负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 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和项目厅的工作人员的健康 医疗和福利; 

 (b) 协调在全系统执行工作人员福利方案和解决保健问题; 

 (c) 拟订联合国医疗政策 医疗标准 政策改变问题,以及确保协调和全系统

的执行; 

 (d) 就本组织的医疗标准和体检政策;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作法和程序,特别

是在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福利领域,提供意见; 

 (e) 对各外地工作地点的医疗设施 生活条件和各区域的医疗后撤中心进行

现场评价; 

 (f) 向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供各工作地点的卫生评价; 

 (g) 向各外地工作地点的所有联合国医务室和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医务室提供

技术支助; 

 (h) 任用和审查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体检医生; 

 (i) 建议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提供残疾津贴,如果医疗结论有争议

则召开医务委员会; 

 (j) 向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就索偿事项的医务问题提供意见,向健康和人寿保

险委员会就医疗保险提供意见; 

 (k) 提供意见和确保执行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政策; 

 (l) 提供治疗和意见 紧急护理 旅行前的预防注射 出差前的医务简报; 

 (m) 为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 项目厅 各专门机构

在总部的候选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体格检查,以及进行化验调查 放射程序和肺功能

试验; 

 (n) 规划 举办和执行促进健康方案; 

 (o) 审查 分析和分类世界各地送来的关于候选人 工作人员 军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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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的体检报告;确定体检合格并向征聘和人事机构提供意见; 

 (p) 评估和批准病假; 

 (q) 决定工作人员的子女是否有资格领取特别受抚养福利和特别教育补助费; 

 (r) 评估工作人员及其获确认的家属对医疗后送的要求,提出意见和协助联合

国部队/军事观察员/民警的医疗遣返;核查医疗帐单; 

 (s) 连同中央支助事务厅举办工作环境监视和提倡人体工学标准  

第 8节 

最后条款 

 8.1 本公报应于 1998年 6月 1日生效  

 8.2 秘书长 1975年 6月题为 人事厅 的公报(ST/SGB/Organization,第 P(二)

节就此作废  

 

             秘书长 

             科菲 安南(签名) 

 


